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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市政园林〔2022〕173 号

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关于印发

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
各区市政园林主管部门，局属各单位、机关各处室，市政集团：

根据《厦门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》（2022 年修订）的新内

容新要求和上级关于预案应具备可操作性的具体要求，局安委

会办公室修订了我局《防震、防地质灾害、防洪、防台风应急

预案》中防洪、防台风应急预案（防震、防地质灾害应急预案

暂不修订），并形成了《厦门市市政园林局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

（试行）》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执行中遇到的问题请及

此份为准



- 2 -

时报局劳工安全保卫处。

厦门市市政园林局

2022 年 6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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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市政园林局防汛、防台风应急预案
（试行）

根据《厦门市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》（2022 年修订）等有关

要求，我局修订了《防震、防地质灾害、防洪、防台风应急预

案》中防洪、防台风应急预案（防震、防地质灾害应急预案暂

不修订），形成了《厦门市市政园林局防汛防台风预案》（试行）。

一、组织机构与职责分工

“局防灾救灾指挥部”，受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挥，负责

组织实施市政园林系统的防汛、防台风及抢险救灾工作。

局防灾救灾指挥部总指挥：党组书记、局长，负责指挥全

市市政园林系统防汛、防台风及抢险救灾总体工作。

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副总指挥：各位副局长、总工程师，按

分管职责协助总指挥工作。

局防灾救灾指挥部成员：局机关各处室领导、局属各单位

主要领导、市政集团相关部门领导，按照职责分工开展指挥部

领导工作。

局防灾救灾指挥部的职责：统筹协调全市市政园林行业及

所管辖的市政道路、排水工程、下穿通道、高架桥、调蓄湖库

的防汛防台风工作；及时组织做好城市排水、排涝、街道树木

的剪枝、支护加固等工作，做好供水、供气管道的抢修；根据

气象条件和行业预案，负责所管辖的下穿通道、高架桥等关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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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恢复。

局防灾救灾指挥部下设办公室、给排水组、燃气组、市政

道桥组、市容环卫组、园林绿化组、林业组、专家技术组、舆

情宣传工作组（指挥部及各工作组人员名单详见附件 1）。

（一）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各组组成及职责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（由局劳保处、办公室、计财

处、法规处组成）

（1）牵头协调局有关处室和各单位防灾救灾工作；负责通

讯联络，保持与市应急办、市各部门指挥部的联系。

（2）密切关注灾情信息，在接到险情灾情后，及时将情况

报告局防灾救灾指挥部总指挥。根据情况，适时发出启动工作

预案的指令。

（3）灾害事件发生后，负责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后勤保障，

以及抢险救灾物资、人员调配。

（4）负责协调市城建档案馆提供事发地城建档案；负责灾

害事件信息（含受灾情况调查）的收集、汇总和统一报送，其

内容包括：灾害的基本情况；设施、工程的破坏情况；人员伤

亡情况和抢、排险情况等。

（5）负责预案体系的运行管理和组织落实，并修订。

2.局防灾救灾给排水组（由局水务处和海绵处组成）

（1）负责供水和污水行业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2）组织、指导供水系统和污水系统的应急抢险抢修工作。

（3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城市公共供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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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。

（4）指导开展筼筜湖库容调节及排涝泵站的应急处置工

作。

3.局防灾救灾燃气组（由局燃气处组成）

（1）负责城镇燃气行业应急处置等工作。

（2）组织、指导燃气应急抢险抢修工作。

（3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城市燃气突发

事故应急预案》。

4.局防灾救灾市政道桥组（由局建设处组成）

（1）负责市政道桥、地下通道及附属市政设施、地下综合

管廊、山海步道的应急处置等工作。根据实际风力情况，适时

提出关闭所管桥梁的建议。

（2）指导市政道桥、地下通道及附属市政设施、地下综合

管廊、其它建（构）筑物的抢险抢修工作。

（3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城市公共排水

突发事件应急预案》。

（4）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各区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做好灾后

市政道路积水点改造及道路空洞及坍塌抢修工作。

（5）组织、指导城市防洪排涝设施抢险抢修工作。

5.局防灾救灾市容环卫组（由局市容处组成）

（1）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市管和区管环卫设施的应急处置工

作。

（2）指导、协调、督促各区职能部门和相关单位做好灾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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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容环境卫生恢复和垃圾清理清运，以及海域垃圾的清运处理

工作。

（3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厦门市生活垃

圾处理应急预案》。

6.局防灾救灾园林绿化组（由局绿化管理处和公园与风景

管理处组成）

（1）指导城市绿化设施、公园景点的应急处置工作。

（2）指导应急抢险抢修工作，以及灾后树木的扶正、修剪

及清运等工作，保证道路畅通。

（3）指导组织公园、景区、景点进行人员安全疏散。

（4）指导并配合相关部门开辟应急避难场所。

（5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园林绿化处置

预案》《局属公园景区应急预案》相关应急预案。

7.局防灾救灾林业组（由局造林与营林发展处和森林防火

工作处组成）

(１)指导各区林业部门开展对受灾国有林场地质灾害巡

查、险情上报、抗灾抢险。

（2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全市国有林场

防汛防台风处置预案》。

8.局防灾救灾专家技术组（由局总工办和专家组成，专家

技术组成员见附件 2）

（1）对事发工程和设备设施进行安全鉴定。

（2）制定处置对策和应急方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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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3）进行灾害损害调查和评估。

9.局防灾救灾舆论宣传工作组（由老干宣教处组成）

（1）掌握防汛防台风中市政设施相关舆情。

（2）组织相关部门和单位进行正面宣传和舆情管控。

（3）组织局系统相关防汛防台风的宣传报道工作。

（4）按照局防灾减灾指挥部的指令，启动《网上突发舆情

应急处置预案》。

10.除上述组成外的机关处室及人员根据需要参与各组工

作。

（二）应急队伍职责

各单位根据行业预案的要求或单位抢险救灾的需要所成立

的各应急抢险救灾队伍，除作为本行业、本单位的应急抢险力

量外，应急期间还担负局应急抢险救援任务（各应急抢险救灾

队伍联系人、车辆、机械、物资、器材详见附件 3、4）。

（三）设立防汛防台风ＡＢ角

各单位应配备第一、第二防汛防台风责任人（Ａ、Ｂ角），

两位责任人在汛期不得同时外出，第一责任人（Ａ角）外出时，

应及时向第二责任人（Ｂ角）做好交接工作。

二、防汛应急响应与处置

每年 4月 15 日至 10 月 31 日定为汛期，7、8、9 月为主汛

期。按暴雨的严重程度和范围，将暴雨应急响应工作分为Ⅳ级、

Ⅲ级、Ⅱ级、Ⅰ级，其中Ⅳ级、Ⅲ级应急响应由市指挥部授权

市防汛办决定启动，Ⅱ、Ⅰ级应急响应由市指挥部决定启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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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暴雨预警时的预防工作

接到市防汛办气象会商信息或气象台发布局部地区有短时

强降水的暴雨预警后，不启动全市性防御暴雨应急响应。

局系统应开展下列预防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把市防汛办相关气象预警信息的明传电报或通知，及

时传达（电话通知、微信通知等各种渠道）给局机关、属各单

位、市政集团。

（2）按照明传电报精神，督促局系统所在区的各相关单位

及时采取应对措施，做好防御暴雨洪水工作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按照明传电报的精神，分析本轮强降水对本单位的影

响情况，做好防御暴雨洪水的防范工作。

（2）定期检查所属水库、堤防、闸坝、泵站等城市防洪排

涝设施的运行情况，以及下穿通道、隧道、低洼地带、深基坑

等重要部位的安全情况，督促责任单位设立警示标识，并及时

消除隐患。

（二）暴雨Ⅳ级应急响应和处置

接到市防汛办发布启动暴雨Ⅳ级应急响应后，局系统应开

展下列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将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的通知，及时

传达到局属各单位和市政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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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检查视频会议系统、卫星电话等应急通讯设施，确保

设备器材完好有效。

（3）组织指导局系统加强暴雨洪涝安全措施，做好灾害预

防工作。

（4）局防灾救灾各业务组分别指导局系统相关单位开展汛

前安全大排查，重点对燃气设施、供水管网设施、排污管网设

施、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、雨水管道、路灯等市政设施进行

全面巡查，排查安全隐患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按照明传电报的精神，启动暴雨Ⅳ级应急响应，并按

通知要求做好防御暴雨洪水的各项工作。

（2）按照职责要求，开展汛前安全大排查，整治市政园林

各类安全隐患，修复水毁工程。

（3）检查抢险物资和救生器材配置情况，不足部分及时补

充，确保应急抢险设备器材完好有效。

（4）落实所辖水库、堤防、水闸工程的包库、包堤、包闸

领导、技术及安全负责人，以及各项抢险队伍及抢险预案。

（5）严密监视雨情、水情、工情、险情，高度关注低洼地

区、重点道路的汛情，对在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落实应急整

改措施。对不能及时整改的安全隐患上报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各

业务组，并制订渡汛预案。

（三）暴雨Ⅲ级应急响应和处置

当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警报（日降雨量 50～80 毫米）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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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防汛办发布启动暴雨Ⅲ级应急响应时，局系统应开展下列工

作。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通知局系统所属单位和市政集团，启动暴雨Ⅲ级应急

响应。

（2）不间断地传达上级关于防汛及暴雨的相关通知。

（3）局值班领导视情召集防灾救灾指挥部各工作组成员及

各单位领导会议，分析汛情，部署实施防汛检查及抢险等工作。

（4）局防灾救灾各业务组分别到现场开展现场指导工作，

检查各单位防汛准备工作开展情况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及时掌握最新雨情、水情、汛情、险情、灾情、工情，

及时报告防汛准备工作进展情况。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，

立即报局防灾救灾指挥部。

（2）加强动态巡查，按照安全隐患“动态清零”的总目标，

做好排涝设施、燃气设施、供水管网设施、排污管网设施、地

下综合管廊设施、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、雨水管道、路灯等

市政设施的动态检查，发现隐患及时抢修。及时掌握低洼易涝

点及人行地下通道积水程度。

（3）各应急抢修队伍准备完毕，做好提前预置到重点区域

的相关准备。

（四）暴雨Ⅱ级应急响应

市气象台发布暴雨橙色警报（日降雨量 80～100 毫米）；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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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日降雨量超过 50 毫米且降雨可能持续；较大范围实测 1小时

降雨超过 30 毫米且降雨可能持续，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发布启动

防暴雨Ⅱ级应急响应时，局系统应开展下列工作。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通知局系统所属单位和市政集团，启动暴雨Ⅱ级应急

响应。

（2）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安排加强班。局防灾救灾副指挥

担任值班领导，并设立防汛 A、B 角。实行 24 小时在岗带班制

度。

（3）指挥部值班领导（A角）、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和相关业

务组领导及专家组人员在局二楼指挥所就位，坐镇指挥，分析

汛情，提出具体要求。机关各处室均安排相应人员在办公室待

命。

（4）指挥部值班领导召集指挥部工作组成员和各单位领导

会议，分析汛情，部署实施防汛抢险工作。

（5）按照值班领导的指令，各业务组分别到现场进行再检

查。除值班领导外，其它局领导根据分工开展重点方面的检查。

（6）应急抢修队伍准备完毕，并按指挥部指令提前前置到

重点区域开展待命。

（7）视情在重点方向重点区域，成立现场指挥部,由 B 角

现场组织指挥，并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启动暴雨Ⅱ级应急响应。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安排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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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班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在岗带班制度。手机保持通信畅

通。

（2）各级责任人上岗到位，全面落实各项防御措施。加强

排水通道、排涝泵站、下穿通道、隧道、低洼路面的巡查与监

测，落实专人值守。发现当下穿通道、隧道积水深度达到 30 厘

米，及时采取关闭措施。

（3）密切注视雨情、水情、汛情、险情、灾情、工情，各

级领导到现场检查责任人上岗到位情况。

（4）对可能或已经出现险情区域的汛情发展变化及应急处

置进展情况,随时向局防灾救灾指挥部续报汛情及工作动态。

（5）出现各类防汛突发公共事件，应立即按程序向局防灾

救灾指挥部报告。

（6）提前预置到关键部位、危险区域的抢险队伍，按照指

挥部指令开展抢险救灾工作。

（五）暴雨Ⅰ级应急响应

市气象台发布大暴雨或特大暴雨红色警报（日降雨量大于

100 毫米）；实测日降雨量超过 100 毫米且降雨可能持续；较大

范围实测 1小时降雨超过 30 毫米且明显受灾；较大范围实测 2

小时降雨超过 50 毫米；且市指挥部启动防暴雨Ⅰ级应急响应，

局系统应开展下列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启动防暴雨Ⅰ级应急响应并通知局系统所属单位和市

政集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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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局防灾救灾指挥部总指挥在二楼指挥所坐镇指挥。其

它领导和所有机关人员在办公室待命。

（3）召集局系统防汛紧急会议，指挥部各工作组领导和各

单位主要领导参加会议, 分析灾情，决策部署, 并向市政府报

告灾情和抢险救灾情况，请求指示；必要时，请求给予支援。

（4）根据暴雨情况，视情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,现场指挥

协调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。

（5）根据降雨发展趋势，及时组织低洼地、危房、工棚、

简易搭盖、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地带受威胁人员安全转移，

并将转移情况滚动报市防指。

（6）出现各类重特大防汛突发公共事件，局防灾救灾指挥

部立即指挥已提前预置在重要方向、重点区域的应急分队开展

抢险工作，确保人民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启动防暴雨Ⅰ级应急响应。

（2）各单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并按照市指挥部下达的指

令停止生产、营业等活动；加固或者拆除易被暴雨冲跨的搭建

物。

（3）及时转移在强降水可能引发的山洪及突发地质灾害中

的危房人员。

（4）提前预置到关键部位、危险区域的各抢险队伍，在确

保人员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按照指挥部的指令开展应急抢险工

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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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防台风应急响应与处置

按台风影响的严重程度和范围，应急响应等级分为Ⅳ、Ⅲ、

Ⅱ、Ⅰ四个级别，其中Ⅳ级应急响应由市指挥部授权市防汛办

决定启动，Ⅲ、Ⅱ、Ⅰ级应急响应由市指挥部决定启动。预警

信号颜色依次为蓝色、黄色、橙色和红色。

（一）防台风Ⅳ级应急响应与处置

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消息，预计台风未来可能影响

我市。且接到市防汛办启动防台风Ⅳ级响应时，局系统应开展

以下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Ⅳ响应，并通知局属各单位和市政集团，

并按通知要求部署防台风抢险救灾工作。

（2）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密切注视台风动态；各工作

组注意做好防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。

（3）组织基层单位和市政集团分别对市政林业园林防台各

重点部位及重要设施进行安全检查。

（4）检查视频会议系统、卫星电话等应急通讯设施，确保

设备器材完好有效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各单位按照职责要求，开展对重点要害部位进行检查，

消除隐患。特别要加强水库、水厂、泵房、燃气设施、厂房和

码头、船只、车辆以及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、路灯、下水道、

闸门、堤坝、公园河道、施工场地、各种树木、危房等部位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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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范加固工作。

（2）组织台风前树木修剪、加固，组织对有关燃气设施、

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、下水道、闸门等要害部位进行检查，

突出市政设施动态巡查，防范发生大面积积水积涝。

（3）检查视频会议系统和应急通讯设施情况。

（4）检查抢险物资和救生器材配置情况，不足部分及时补

充，确保应急抢险设备器材完好有效。

（二）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和处置

市气象台发布沿海台风黄色警报，预计台风未来 48 小时内

将影响或登陆我市。且接到市防汛办启动防台风Ⅲ级响应时，

局系统应开展以下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，通知所属单位和市政集团。

（2）安排加强班，进入应急值班。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副指

挥员担任值班领导，相关处室领导加强值班。值班领导和加强

班人员 24 小时在岗在位。手机保持畅通。

（3）值班领导和加强班人员，密切注视台风动态，主动联

系市防汛抗旱指挥部、市气象台，及时掌握预报信息。

（4）各工作组检查各基层单位防台风的各项准备工作落实

情况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Ⅲ级应急响应，各单位安排人员加强值班，

进入应急值守状态，实行 24 小时值班和领导带班制度。并将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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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人员名单报送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。

（2）各单位检查防台风准备情况。

（3）召开防台风会议，部署本单位本部门的防台防汛工作，

停止露天集体活动和高空作业等户外危险作业，加固易被风吹

动的搭建物。

（4）组织燃气、供水企业等做好防灾预防工作，加强巡查

检查，及时抢修受损设施。

（5）抢险队伍和设施设备准备完毕。

（三）防台风Ⅱ级应急响应和处置

市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警报，台风正向我市逼近，预计台

风未来 24～48 小时内将影响或登陆我市。且接到市防汛抗旱指

挥部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时，局系统应开展以下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，并通知局属各单位和市政集团。

设立值班领导 A、B角。

（2）指挥部值班领导（A角）、指挥部办公室成员和相关业

务组领导及专家组人员在局二楼指挥所就位，坐镇指挥，分析

台风动态，提出具体要求。机关停止其它不相关工作，转入防

台抗台工作。

（3）局防灾救灾指挥部按照市防指会商情况和工作建议，

通知相关单位工地停工、景点关闭等防御台风工作，必要时派

相关领导进驻市防指。

（4）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主动联系市防汛抗旱指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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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、市气象台，及时掌握台风信息，密切注视台风动态；指导

迅速做好防台风的各项防范工作。

（5）通知基层单位，台风影响期间恰逢节假日时，全局系

统的相关人员坚守岗位，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，必要时，按照

市指挥部通知，通知全局系统取消休假，投入到防台抗台救灾

工作中。其它局领导根据分工开展重点方面的安全检查和指导。

（6）组织局系统应急抢险队伍，提前预置到关键地点、关

键部署，或参与重要方向、重点区域的防台风工作。

（7）视情在重点方向重点区域成立现场指挥部，由 B角到

现场组织指挥，并开展应急处置工作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Ⅱ级响应。所有人停止其它不相关工作，

全面转入防台抗台工作。

（2）各单位应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并按照市指挥部下达的

指令停止生产、营业等行为；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

物；人员应当尽可能待在防风安全的地方；危房人员及时转移。

（3）迅速组织好应急抢险队伍，提前将抢险队伍预置到关

键部位、危险区域，做好随时投入抢险救灾的准备。

（4）及时掌握易涝点及人行地下通道积水程度，当下穿通

道、隧道积水深度达到 30 厘米，及时采取关闭措施；做好燃气

设施、供水管网设施、排污管网设施、道路、桥梁、地下通道、

雨水管道、路灯等市政设施抢修工作。

（5）当实测风力达到９级时，按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或市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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旅局或所在区政府指示，关闭管辖旅游景区、景点。

（6）当实测风力达到 10 级时，局指挥部应按《厦门市防

汛防台风预案》（2022 年修订）要求，关闭我局管辖的仙岳路高

架桥和大嶝桥，并上报市防汛抗旱指挥部。

（四）防台风Ⅰ级应急响应和处置

市气象台发布台风紧急红色警报，预计 24 小时内将影响或

登陆我市。当接到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时，

局系统应开展下列工作：

1.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，并通知局属各单位和市政集团。

视情，根据上级市防汛抗旱指挥部指示，派相关领导进驻市防

指。

（2）局指挥部总指挥到二楼指挥室坐镇指挥，其他领导和

所有机关人员坚守岗位，全力做好防台风各项工作。听令，停

止人员休假。

（3）紧急召开指挥部全体工作组领导及各单位党政领导会

议，进行再动员再部署；必要时，成立现场救援指挥部,相关领

导到现场开展应急处置和救援工作。

（4）组织各单位在Ⅱ级应急响应的基础上，按照 I级响应

的不同情况，全力做好防台风各项防范工作。

（5）局防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主动联系市防汛抗旱指挥

部、市气象台，及时掌握台风信息，密切注视台风动态和基层

各单位防抗台风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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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6）组织各应急抢险队伍，开展防御台风工作，力争减少

台风带来的损失，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2.各单位职责

（1）启动防台风Ⅰ级响应。所有人员坚守岗位，全力做好

防台抗台工作。听令，停止人员休假。

（2）各单位立即召开紧急会议，并按照市指挥部下达的指

令停止生产、营业等活动；所有人员坚守岗位，进行防范台风

的各项工作。

（3）加固或者拆除易被风吹动的搭建物。

（4）危房人员应及时转移；相关地区应当注意防范强降水

可能引发的山洪及突发地质灾害。

（5）提前预置到关键部位、危险区域的各抢险队伍，在确

保人员自身安全的情况下，开展应急抢险工作。

四、响应结束与信息报送工作

（一）响应结束。接到市指挥部下达的防汛Ⅱ级或防台风

Ⅱ级应急响应结束、防汛Ⅰ级或台风Ⅰ级应急响应结束指令后，

局防灾救灾指挥部立即通知各行业开展绿化倒伏树木的扶正、

各类垃圾清扫和转运、道路雨水蓖清畅等灾后恢复秩序等工作。

（二）信息报送。局安保处负责本系统灾情信息的收集、

汇总并上报市级各指挥部的工作。信息报送要求快速、准确、

详尽。灾情信息报送的内容包括：灾害的基本情况；灾区发生

灾害前各类市政园林设施、设备的基本情况；灾害后被破坏情

况；工程抢排险情况；重要建筑物、市政园林设施、设备的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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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类型被破坏情况；灾害后生产运行评估和人员伤亡情况。具

体分工如下：

1.局办公室牵头负责动态信息汇总、整理和报送工作。

2.局建设处（排水排涝办）负责收集全市排水防涝情况。

3.绿化处负责收集全市园林绿化防汛防台风情况（含公路

局、路桥集团等）。

4.市容处负责收集全市清扫保洁、垃圾清理防汛防台风情

况。

5.公园处收集全市公园防汛防台风情况。

6.造林处负责收集全市林场防汛防台风情况。

7.筼筜湖保护中心负责筼筜湖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。

8.各基层单位按照各自职责，及时收集防汛防台风工作信

息，并按照业务归口上报局机关相关业务处室。

9.局机关其它业务处室要根据局防汛防台风工作部署，及

时做好信息报送工作，局计财处根据受灾情况，争取国家、省

政府和有关部门的资金支持。

（三）灾后评估。灾害发生后，局总工办迅速组织专家技

术组对受到灾害破坏的市政园林的基础设施、设备和重要建筑

物进行初步技术鉴定，分析受灾程度，提出处置对策，为灾后

应急抢修和灾后重建工作提供依据。涉及向上级争取救灾资金

工作，由局计财处牵头。

六、宣传、培训、演练与预案管理

（一）宣传方面。各单位做好职工防汛、防台风的宣传教



- 21 -

育，既要做到普及，又不能引起误解；既要强调责无旁贷做好

排险救灾工作,又要做好自身安全防范；既要强化担任，又要克

服麻痹思想；既要做好本单位楼房建筑的安全防范，又要做好

管辖设施、设备的防汛、防台风的安全防范；既要加强日常安

全检查，又要在防台防汛前再次开展“动态清零”的安全排查。

（二）培训。市政排水行业、水务行业、燃气行业、绿化

行业及所属、所监管的各单位应按照各自业务需要，原则上每

年组织不少于 1 次的防汛防台风的业务培训。我局其他行业，

原则上每三年组织不少于 1次的防汛防台风培训。

（三）演练。市政排水行业、水务行业、绿化行业、燃气

行业及所属各单位应按照各自业务需要，每年组织不少于 1 次

的应急演练，以检验、改善并增强本行业、本单位应急处置能

力。我局其他行业每三年要组织不少于 1 次的防汛防台演练。

每年 3 月 1 日前，各单位将抢险车辆、机械和物资、器材准备

情况，以及抢险救灾队伍、联系人、联系电话变更情况报局防

灾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备案（安全生产救援物资储备统计表见附

件 4）。

（四）预案管理。局劳保处牵头负责本预案的管理和更新。

每次灾害应急结束后，应总结应急工作经验教训，征集有关单

位对本预案的改进意见，必要时按规定程序对本预案进行修订。

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

附件：1.厦门市市政园林局防灾救灾指挥部通讯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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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厦门市市政园林局专家技术组成员通讯录

3.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应急救援队伍通讯录

4.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安全生产救援物资储备统计表

（主要物资）

厦门市市政园林局办公室 2022 年 6月 10日印发


